关于交流期间部分课程不计入推免加权成绩计算的申请
学院推免工作小组：
本人为    专业学生 XX ，于202   年   月—202   年   月大   学年   学期（即大一/二/三学年，上/下学期）在                                             （交流高校名称）                 进行交流。
根据校区级学院推免文件相关规定，赴校本部或境内外高校交流的学生可选择交流期间每学期最多2门课程不参与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计算，所选课程须为交流高校开设且交流学生已修读课程。（所选课程与今年5月份本研一体化申请时保持一致）。交流生因交流原因导致未完成前五学期专业培养方案中要求的必修课程，该课程自动记为其交流期间不参与必修课加权成绩计算课程（同样需填写在下表）。因此申请不计入计算课程如下：
	序号
	课程名称
	修读学期
	申请原因
	修读状态
	备注

	1
	健身瑜伽
	3
	交流期间交流高校必修课
	已修读
	

	2
	线性代数
	3
	交流期间未完成培养方案必修课
	未修读
	

	3
	成本与管理会计
	4
	交流期间交流高校必修课
	已修读
	

	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交流期间未完成培养方案必修课
	未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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